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bookmark: _GoBack]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领导信息
  
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履行领导本单位本系统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二)贯彻和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视、文物和旅游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三) 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事业、文化旅游产业、体育事业、广播电视行业发展，拟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体广旅融合发展，推进全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体制改革。(四)管理全市重大文化、体育、旅游活动，指导重点文体旅游设施建设，对文体旅游公共设施进行监督管理，组织全市文体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文化产业、体育事业、旅游产业对外交流合作和市场开发
(五) 统筹规划群众体育发展、竞技体育发展、青少年体育发展。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制度建设。指导协调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指导运动队伍建设，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监督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负责体育彩票管理工作。
(六) 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负责全市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七)负责对全市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实施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查处重点违法违规行为。
(八)监督管理、审查广播电视节目、网络视听节目的内容和质量。指导、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对广播影视、信息网络和公共视听载体所播放的视听节目进行监管。指导、监督全市广播电视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负责对全市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进行监管，指导、推进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指导、协调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
(九)统筹规划全市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十)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组织协调全市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发掘、研究、宣传等业务工作。
(十一) 指导文体、广电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体、广电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规范和行业监管。指导全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文体、文物、广播电视、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十二) 指导全市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民族歌舞团等馆团业务、旅游中心(景区)及体育业务工作
(十三) 指导全市文体广电和旅游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十四)负责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安全生产工作
(十五)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设下列内设岗位:
(一) 综合管理岗位。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文电、会务、机要、保密、综合协调、信息、安全、信访、政务公开,目标考核等工作。组织协调机关和直属单位业务，督促重大事项的落实。承担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劳动工资及职工教育培训工作。负责机关和指导所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负责机关财务、资产管理、内部审计、统计、政府采购等工作。负责党建工作、纪检监察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以及各类考核工作
(二)政策法规监管岗位。负责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及政务服务工作。负责依法行政,负责行政各类清单的建立和流程再造工作。承担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负责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批工作。指导、监督全市文化、文物、广电、旅游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组织查处和督办文化、文物、广电、旅游市场各类案件。受理旅游投诉案件。
(三)文博非遗艺体管理岗位。指导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指导公共数字文化工作。扶持具有正确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等文艺作品及文艺院团。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指导、协调全市文化艺术展演、展览及重大文艺活动。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组织协调全市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发掘、研究、宣传等业务工作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体育项目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建设。推动学校体育、农村体育、城市体育及其他社会体育的发展。负责体育彩票管理工作。指导体育队伍建设、训练基地发展、体育运动学校建设和教学工作。组织省内比赛备战和参赛工作，指导开展青少年业余训练及有关活动。组织区域内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工作。承担运动员等级称号申报相关工作。承担体育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承担体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承担图书馆、博物馆、非遗业务指导工作。
(四)广播电视管理岗位。负责全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电视付费频道移动电视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及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监督管理工作。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负责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广播电视频点播、公共视听载体播放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审查、监督、管理，承担节目应急处置工作。指导网络视听节目监管体系建设，组织查处非法开展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行为。负责落实好上级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网的规划，协调推进三网融合工作。推进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拟定广播电视有关安全制度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预案并组织实施。承担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承担广播电视质量技术监督、监测和计量检测工作。负责市辖区广播电视发射台站建立和监管工作。
(五)文化旅游管理岗位。协调督促重大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实施。促进文化、旅游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文化旅游产业基地、特殊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建设工作。承担文化旅游对外合作商签工作。组织大型文化和旅游对外交流活动，负责推进国内文化和旅游区域交流合作。承担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保护。指导、推进全域旅游。指导旅游区的品牌建设和质量等级评定。承担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分析工作。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规范和监管，指导文旅企业服务质量提升。承担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负责旅游统计工作。负责行业管理数据库的建立和管理工作。负责旅游从业人员培训工作。指导和监管行业协会业务工作。负责策划、指导、协调重大文化和旅游节庆活动、营销活动并组织实施。负责旅游线路、形象及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负责文化旅游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建设工作。
三、领导信息
姓名：张志梅   职务：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姓名：卢源泉    职务：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姓名：赵  鑫    职务：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姓名：李锦成  职务：同江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旅游发展中心主任 
四、办公地点：同江市大直路
五、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08:30-11:30 
                   下午13:30-17:00
六、联系电话：0454-2935030



                    
